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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侵权风险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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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让全球大模型竞争更趋白热化，成为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大模型训练

对大规模高质量数据的利用带来一系列版权侵权挑战。立足大模型训练数据获取与利用的不同阶段，结合

比较法视野下美德中等国在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中的差异化立场，提出训练数据版权侵权风险的分层规制体

系。研究认为，在训练数据集获取阶段，需要深入审视对机器学习需要的复制行为在著作权法上的评价，从数

据资源合法性来源、数据副本单一性要求、数据训练唯一性目的等方面，规避可能存在的版权风险。在训练

数据集利用阶段，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要符合非表达性使用要求，必须将数据输入端与输出端相结

合，严控输出端表达的实质性相似可能，以排除版权侵权风险；对于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则可考虑直

接纳入合理使用范畴，排除侵权风险。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当前仍然是训练数据获取与利用合法性的

重要出口，需要进行准确的体系化定位，在个案中逐步形成适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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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即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重要概念，指参数规模庞大、网络结构复杂的机器学

习模型，涵盖大语言模型（或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

型、多模态大模型等类型，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技术

分支与关键要素，通过复杂机器学习算法和大量数据

训练实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开

发中得到广泛使用。算力、算法和数据共同决定了大模

型的能力。当模型扩展到超大规模时，会遇到多方面的

挑战，包括如何选取高效的并行策略、如何进行高效数

据存储、如何选取合适数据精度以及如何实现动态负

载均衡等[1]。数据规模的提升终有限度，达到一定的量

级后，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数据质量对大模型能力的

影响更大，尤其是进入专业垂直领域应用后，数据质量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通用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来源

于互联网信息转化而来的学习样本，虽然数据量足够

大，但其真实性难以追溯，其权威性与准确性更难以保

障。文字、图片、视频等版权内容资源作为专业化内容的

“富集地”，是大模型训练的优质数据资源。当基础大

模型日渐成熟之后，针对一些具体行业和应用场景的垂

直领域大模型会越来越普遍，对版权资源内容的依赖

与需求会更强烈。然而，版权资源的利用目前面临着较

大的版权壁垒与较高的侵权风险。因此，有必要针对大

模型训练数据的获取与利用进行侵权风险的分析和规

制路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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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模型训练数据获取与利用的版权
侵权风险

随着算力、算法与数据规模的提升，具有更高能力

水平的通用大模型层出不穷并不断迭代发展。进入到

产业应用阶段，尽管大模型具有强大的通用性，但往往

缺乏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2]。以通用大模型为基础，训

练适应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垂直领域大模型，成为大

模型从实验室走向商业端十分重要的一环，训练数据

内容的专业性需求也随之提升。目前主流大模型利用涵

盖大量专业知识内容的版权资源，受限于大规模版权

许可障碍，处于“合法与侵权”之间的模糊区域，面临

大量版权人的侵权指控风险。数据收集获取阶段涉及

版权内容的复制、存储等行为，数据的训练与内容输出

阶段则涉及机器学习的解构、阅读、改编演绎、内容生

成等行为，均面临着一定的版权侵权风险。

1.1　训练数据集获取阶段的版权侵权风险

近年来大模型训练数据的获取处于“野蛮扩张”

状态，规制训练数据的获取方面目前尚无体系化的法律

规范。大模型训练所用的数据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包含

了专业机构长期沉淀的海量业务数据，以及专业性的

版权内容。高质量数据包括已届版权保护期进入公有

领域的作品，也包括未知或无法联系版权人的“孤儿作

品”，还包括大量处于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对如此多样

化的版权资源进行数据利用的主要版权风险在于数据

的权属、授权及许可方式的差异化[3]。已超出保护期的

文字、图片等版权资源处于公有领域范畴，任何人均可

无障碍利用；对于“孤儿作品”的利用及付费在实践中

还存有一定争议；针对尚处于保护期内的版权作品，包

括文字、图片、影音等内容，在版权内容的获取收集阶

段，均存在一定的版权侵权风险。

2024年9月，德国汉堡地区法院对“Kneschke v. 
LAION案”（以下简称“LAION案”）作出裁决，成为

欧盟首例以文本和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
例外条款（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中的一项规

定，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对受版权保护的数字作

品进行自动分析，以获取模式、趋势等信息）为核心，

解决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法性争议的标杆性案件[4]。

原告摄影师Rober t  K neschke指控被告非营利组织

LAION在构建LAION-5B数据集时，未经授权就抓取

其发布于Bigstock图片库的摄影作品，用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行为。Kneschke在其用户协议中

明确禁止第三方进行下载、索引或缓存等行为，故认为

LAION的行为侵犯其著作权。被告并未否认抓取、下

载、分析争议图片并将元数据置于其公开提供的数据

集的行为，但在抗辩中援引了德国《著作权法》下的3项
著作权保护例外，即第44a条的临时复制例外、第44b条
的一般目的例外以及第60d条的科学研究例外。法院在

判决中首先排除了被告的第44a条临时复制例外抗辩，

认为涉案复制行为作为后续分析的一部分，不单是技

术过程的附属行为，并不属于第44a条临时复制所指的

临时或偶然行为。最终，因被告行为符合德国《著作权

法》第60d条规定，即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文本和数据

挖掘例外，原告的版权侵权诉讼主张被法院驳回。

LAION案“非营利优先+动态合规”的双轨逻辑，

为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的平衡提供了重要注解。一方

面，通过确认非商业性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构建行为

适用科学研究例外、符合三步检验法，为非营利人工智

能开发者划定了非商业性、披露透明性、成果公开性的

合规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推动opt-out条款技术标准的

动态解释，鼓励商业性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获取训练数

据集时主动完成授权谈判与版权筛查，将商业实体的

合规责任与侵权风险防控节点前移至数据获取环节，

将模型训练与输出的潜在侵权纠纷留待法院进行个案

审查。

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可知，训练数据获取阶段存

在的版权侵权风险主要集中于版权资源数字化，以及

可能存在的涉嫌破坏作品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

1.2　数据训练与内容输出阶段的版权侵权
风险

大模型开展数据训练、进行存储与处理涉及复制

权与改编权。数据训练的处理过程是表达性使用还是

非表达性使用，或因属于转化性使用而纳入合理使用

范畴，目前仍存争议。在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侵权司法

实践中，将合理使用作为数据分析和模型训练的版权

规制路径，在人工智能发展较迅速的美国、中国等国家

逐步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判例，但同时也伴随着大

量争议。

2025年5月，美国版权局发布了其向美国国会提交

的关于版权与人工智能研究的报告（《第三部分：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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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人工智能训练（预报告）》），内容主要针对大模型训

练数据面临的版权保护争议[5]。但美国版权局在这份报

告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立场，仅提出应当在个案判断中重

点关注转换性使用以及合理使用要素的整体性分析，

同时反驳了关于人工智能训练等同于人类学习的立场，

并提出在特定训练数据需求领域版权自由许可的可能

路径。美国是全球大模型训练版权纠纷的焦点地区，美

国司法实践通过四要素标准（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

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

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和转换性使用原

则（对他人作品进行使用时或具有再生产功能，或与著

作权人对该作品内容的使用方式、目的或功能截然不

同的作品使用行为[6]）灵活解释合理使用规则，试图为

人工智能技术开辟发展空间。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导致

规则解释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促使美国法院更多偏

向以生成内容与原作实质性相似判定侵权。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有关大模型训练

的版权侵权纠纷大多仍处于未决状态。尽管案件具体

背景存在差异，既有以“Getty Images v. Stability AI
案”[7]、“The New York Times v. OpenAI & Microsoft
案”[8]为代表的传统内容产业巨头与人工智能企业的阵

营对立，也不乏“Paul Tremblay & Sarah Silverman v. 
OpenAI案”[9]等个体创作者与人工智能开发商的权益

冲突，但这些案件的核心争议均围绕训练数据使用的

合法性与生成内容的侵权关联性展开。原告普遍主张，

人工智能企业未经许可复制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模

型训练，并通过用户提示词生成侵权演绎作品，构成直

接侵权。被告则大多援引合理使用抗辩，强调训练过程

仅涉及转换性的中间复制或技术性复制。美国法院对

合理使用的判定较为谨慎，严格要求原告提供实质性

相似的举证。

2025年2月11日，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地区法院公布

“Thomson Reuters v. Ross Intelligence案”即席判决，

明确指出未经版权人许可的人工智能训练构成直接侵

权，且不属于合理使用[10]。2025年6月23日，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Bartz v. Anthropic案”

作出简易判决，被告Anthropic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

下使用书籍来训练其大模型Claude，在美国版权法下

属于合理使用，但须为使用盗版图书担责[11]。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随后公布“Kadrey v. Meta 
Platforms案”简易判决，初步支持了Meta公司的合理

使用抗辩，但最终是否构成侵权仍然未决 [12]。1994年

“Campbell案”以来，美国法院并未就合理使用中的转

换性使用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与适用规则，使得转换

性使用始终游走于目的转换与内容转换、技术工具性

与市场替代性的多重解释框架之间，既缺乏量化指标，

又过度依赖法官对在先判例、法律要素的主观认知，暴

露了转换性使用的高度情境弹性与不确定性。上述已

决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对合理使用的适用给出了较高

的举证要求与标准，个案情形下成功主张合理使用抗

辩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美国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纠纷的司法实践可以

看到，关于合理使用的判定呈现出技术创新与版权保

护的摇摆立场。一方面，法院基于技术中立原则，认可

中间复制在模型训练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为克服转

换性使用带来的司法裁量弹性与不确定性，法院严格

遵循实质性相似标准，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生

成内容存在可验证的独创性表达，防范技术滥用对版

权人权益的实质性侵蚀。

目前我国与大模型训练数据相关的著作权侵权案

例大多处于未决状态，其中已判决的两件“奥特曼案”

具有典型意义。2024年2月8日，被称为“全球首例”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著作权侵权案广州“奥特曼

案”（（2024）粤0192民初113号）由广州互联网法院一

审判决并生效。被告公司网站提供人工智能生成服务，

采用第三方服务提供的奥特曼图片进行训练后，用户

仅需输入“生成奥特曼”等相关指令即可获得与原作

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法院认定，平台虽未实际开展模型

训练行为，但作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其投诉举报机

制、潜在风险提示和显著标识欠缺，未尽到合理的注

意义务，构成对复制权、改编权的侵权[13]。2024年9月，

由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杭州中院二审的杭州“奥

特曼案”（（2024）浙0192民初1587号、（2024）浙01民
终10332号）则存在一定差别，大模型训练利用版权作

品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被告杭州某智能公司运营某人

工智能平台，提供大模型在线训练、图生图等功能。用

户上传奥特曼相关训练图片后，其他用户可通过输入

提示词、选择基础模型、叠加奥特曼LoRA模型进行训

练，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法院认定，

被告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有能力采取却怠于采取符

合侵权行为发生时技术水平的必要措施来预防侵权，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主观过错，构成帮助侵害涉

案奥特曼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同时，法院指出

“在无证据证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以使用权利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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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表达为目的、已影响到权利作品正常使用或者不

合理地损害相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等情形下，可以

被认为是合理使用”[14]。

2　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侵权风险的 
分层规制

在大模型开发过程中，海量的高质量数据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专业垂直领域大模型更加依赖

大量专业类资源，包括纸质或电子书籍、绘画、影音等

版权资源。同时，训练数据的收集与利用涉及内容资源

副本的制作与整理、机器学习过程、监督学习与反馈提

升等。大模型训练数据利用的版权合法性分析对大模

型训练各个环节的处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数

据收集处理阶段如何认定复制行为，在数据训练阶段

如何判定表达性使用，从机器学习的全流程考察合理

使用应如何定位，是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侵权风险规

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1　数据收集处理阶段复制侵权风险规制

大模型训练需要有高性能的计算设备、高水平的训

练算法以及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其中，高质量训练数据

在大模型预训练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有别于人类

感官学习模式，机器学习的数据处理有赖于外部的内

容输入。计算机处理作品时通常需制作副本，“人工智

能系统无法以人类方式学习艺术，因其训练数据集需

包含艺术品的精确副本”[15]。机器学习所需的副本必然

为数字内容，但对于专业领域而言，大量文献内容并未

数字化，因此会存在为了形成数据集，对版权内容进行

载体转化的行为，如从纸质图书转换为电子图书。应深

入分析为机器学习需要复制版权内容所带来的版权风

险，并予以规制。

文本的复制行为如何定性是版权争议的核心之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简易判决认定，

被告Anthropic公司通过购买合法出版的纸质图书进行

数字化，构建研究型数字图书馆，并将数字内容用于

Claude大模型训练，构成合理使用。此案背景较为复

杂，被告从2021年初开始从线上图书馆下载大量盗版

资源，但后来通过购买大量合法出版的纸质图书进行

数字化，并将数字资源用于大模型预训练。前序下载复

制盗版资源构建研究型数字图书馆并用于数据训练的

行为无疑属于版权侵权行为，但对于将纸质书籍转化

为电子数据的数字化复制行为，法院将其归入人工智

能训练数据的必要技术范畴，并不侵犯版权[11]。该案中

被告还表明，其在对纸质图书进行数字化并永久保存

后，销毁了原纸质图书，法院据此认定被告的复制仍属

必要限度。

为机器学习进行的复制行为在大模型训练中具有

必要性。诚如马克·莱姆俐（Mark Lemley）教授等所

述，人工智能训练中的机器学习过程若不对受保护部

分进行机械复制，便无法提取版权作品的非保护性要

素用于训练，计算机为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而

复制作品仅为技术性要求[16]。当然，为机器学习开展的

复制行为尽管被视为技术性要求，但此种复制的来源

仍然应当符合著作权法中来源合法的要求，将盗版资

源或者违反爬虫协议、数据合约等获取的数据用于大

模型训练仍会落入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

法等责任范围。

立足于大模型训练的文本转化过程，包括纸质资

源的数字化行为，行业主体需要重点关注3个方面。

①数据来源合法性。无论是纸质图书、电子文献还是图

片或视频内容等，数据资源均需以合法公开渠道获取

为原则，如果本身是通过影子图书馆、盗版P2P软件、

违法爬取等非合法正规渠道获得的，则存在认定侵权

的极大风险。②副本替换的单一性要求。如果进行了

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则在保留新型副本的同时，销

毁或消除原有的副本形态。③数据利用的唯一性目的。

数字副本的收集与储存需要基于数据训练的唯一性目

的，不可用于其他附带用途，尤其是其他营利性用途，

或为第三方目的的使用。

2.2　数据训练阶段表达性使用的风险排除

在训练数据集构建完成后，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深

度学习与无监督训练等类似于人类的学习模式，形成对

文字字符、图形结构等逻辑结构的认知，反复比较输出

结果与标签之间的差异，通过优化分层函数算法，减少

误差与偏离，最终形成更准确的输出。当前，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及其对人类作品的高度模仿是否

存在版权侵权问题上，仍有较多争议。

罗伯特·布劳内斯（Robert Brauneis）教授基于功

能，把表达分为构成性表达、可诉性表达、感受性表

达[17]。构成性表达对应是否完整复制了作品；可诉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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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应是否复制了受保护的独创性部分；感受性表达

对应是否把表达重新投向人类受众。生成式人工智能

通过数据训练掌握数据结构与知识能力，并非呈现及

传播作为训练数据版权作品的独创性内容，因而生成

式人工智能对版权内容的利用应当归入非表达性使用

范畴[18]。

从数据训练的过程及原理来看，训练生成式人工智

能大模型涉及从训练作品中提取文字结构、风格等元信

息的过程；从训练数据集的整体上来讲，算法训练所提

取的信息并非针对特定单一版权作品的信息，而是关于

此类作品信息模式中规律性与关系的信息，其价值在于

聚合众多个体表达作品中的共通模式[19]。因此，在数据

训练过程中，算法所提取学习的内容仅为具有抽象意义

的构成性表达，算法并不对单一作品中具有独创价值的

可诉性表达进行利用，机器学习与人类阅读作品不同，

也并不落入感受性表达范畴。对应我国《著作权法》关

于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界分，对元信息的利用应当归入

思想范畴，属非表达性使用。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

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需判定诉请保护对象是否属于

表达范畴。在颇具影响力的“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

著作权侵权案”（（2014）三中民初字第7916号、（2015）
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中，法院表示：“著作权的客

体是作品，但并非作品中的任何要素都受到著作权法

的保护，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区分作品中受保护的要

素和不受保护的要素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是著作权法

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20]如果情节和情

节整体仅属于概括的、一般性的叙事模式，表现为故事

梗概、核心思想、表达方法等，即元信息，属思想范畴，

但如果具体到了一定程度，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

的特有欣赏体验，则构成可予保护的表达。在杭州“奥

特曼案”中，法院认定“在无证据证明生成式人工智能

是以使用权利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为目的等情形下”[14]，

使用行为可以被纳入合理使用，亦满足非表达性使用

标准。

综上所述，尽管各国仍存争议，但我国立法及司

法实践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大模型数据训练输入端的

利用行为，因仅为对元信息的学习过程，属于对思想非

表达性使用。因此，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大模型

训练数据版权风险的有效规制需要严格管控内容生成

端，避免生成与既有版权内容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内

容。实质性相似向来是版权侵权的判定难点，在视觉艺

术类作品风格模仿与作品抄袭的界分方面尤甚，现行

法律框架在艺术家对作品的控制权与公众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权利之间制造了模糊地带[21]。使用同一作

者或同一类作品进行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通过复杂

的算法提取作品核心特征并生成风格相似的作品，在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上应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当前，应超

越既有的实质性相似判断标准，在具体比对中，可将同

一作者或同类作品的表达要素组合，作为司法审判中实

质性相似判断整体观察的重要考量角度，从而突破传

统的“风格-思想”范畴困境，将深度模仿纳入实质性

相似范畴。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到产品化应用的全流

程看，只要输出结果与训练数据中任何特定的原创表达

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即符合非表达性使用。在常规操作

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会复制其训练数据中的

原始表达，或者不产生原始表达的副本，因而符合非表

达性使用的条件[22]。尽管从其原理上来看，数据训练对

版权内容的利用过程可归入非表达性使用，但对于侵

权责任的判定并未就此终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

集构建、数据训练及其提供的输出服务能否纳入版权

侵权例外，需要结合输入与输出进行整体性分析。提供

相同或实质性相似输出内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仍然存在表达性使用的侵权风险。

2.3　机器学习全流程合理使用的体系化
定位

新技术发展环境下，版权的限制与利用规则在著

作权法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与权利规则同等

重要。合理使用边界与定位的模糊会极大影响人工智

能等新兴产业的版权风险，尤其对于规模较小的新进

入主体而言。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将著作权

法的合理使用规则推上风口浪尖。传统的版权限制规

则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的考量，因此在适用上对于权

利人的限制以一定条件为基础，且颇为审慎。每当具有

颠覆性的新技术出现后，在原有限权规则基础上，版权

人的权利与社会公众的利用之间会出现新的利益分配

空间。版权限制规则一方面成为利益平衡的重要调节

器，另一方面也需要体现出对新技术与新传播环境的适

应性。

我国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规则

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三步检验法

一般条款纳入其中，即需要满足“只能在特定情形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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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23]。在此情况下，合理使用规则的

具体规定仍然延续了十二项具体情形，但有所微调，增

加了一项“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但在新兴技术的发

展过程中，数字化利用作品早已引发各类新型版权纠

纷，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形成挑战[24]，如何变革及适

用合理使用规则存在争议。

合理使用制度诞生于传播技术手段相对单一的传

统媒介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带来了从创作主体到创

作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合理使用中的“使用”也从人类

使用转向了机器使用。层出不穷的创作智能机器人在逐

步挑战和突破图灵测试。随着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成为版权利用的重要方式。

为平衡版权人与利用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促

进技术发展对社会文化繁荣的贡献，对大数据利用中

的合理使用有必要给予合理审视。从产业利益角度而

言，允许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者免费使用作品数据，可

能实质损害著作权人的部分市场利益，但由此开发的

数字创新产品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其他市场收益，且社会

自我调节机制能够消化很多市场损害[25]。

版权资源的数字化利用过程包括了大数据的提取

复制、数据转换以及数据输出的整个过程。有学者认

为，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对使用大量数据的

普遍需要以及人机创作模式下作者中心主义的袪魅与

式微，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扩大，人工智能创作中输入

阶段的作品使用应当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26]。当前《著

作权法》第二十四条所列举的十二项具体情形均未直

接对数字化利用作出规定，对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创

作等数字化利用作品的行为能否纳入合理使用三步检

验法的原则性规定，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合理使用规则三步检验法的第一步要求“只

能在特定情形下使用”，也就是必须符合法定情形。

《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与第二项的内容与数

字化利用具有关联性，但个人的学习、研究、欣赏目的，

以及为了介绍或是评论某一作品、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

中进行适当的引用，也很难覆盖所有的文本挖掘利用

类型。当然，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新增了第十三项“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可用于

扩展解释，但在目前《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尚无增补规

定，其他法律也对合理使用未有涉及的情况下，司法适

用中并不能任意援引该兜底条款。在人工智能迅猛发

展的当下，应当适时通过制定人工智能基本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对涉及人工智能核心问题的训练数据合理

使用特定条件与情形作出增补规定，进而在现有法律

框架下实现兜底条款的拓展适用。

其次，对于三步检验法中第二项要件“不得影响该

作品的正常使用”，以及第三项要件“不得不合理地损

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运用逆向思维进行考量，

即需要回答：如果把某种作品使用方式认定为使用者

的自由，是否会剥夺权利人通过市场获得重大经济利

益或者精神利益的途径；如果把某种作品使用方式认

定为使用者的自由，对权利人的正当利益是否造成了

不成比例的损害[27]。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回归三

步检验法的基本功能，在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立

场之下，立法者可以创设新的限制与例外，以实现著作

权领域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从训练数据获取所

应具有的开放性来看，数据的利用应当在不侵入个人权

利与社会公益的前提下，鼓励提倡开放共享，对于“沉

睡”的版权资源，利用过程本身应当尽量减少限制，更

不应予以一概禁止。对于权利人市场损害的判断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颇为复杂，尽管在2025年6
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针对Meta
公司Llama大模型训练数据侵权指控的裁决中，法官

Vince Chhabria批准了Meta公司的动议，驳回了13位知

名作者对其提出的版权侵权索赔[12]，但在该裁决中，法

官也提出了市场稀释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人类作品所

生成的成千上万的类似作品可能对人类创作成果的价

值形成事实上的稀释效应，最终损害版权人利益，然

而该案中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关于对原作品的市场损

害问题，相对传统合理使用分析中对显性市场损害的关

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原作品的市场影响更为复杂

和隐蔽。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可能涵盖海量作品，同时叠

加算法的低可解释性，生成内容与既有作品之间的关

联难以举证。逆向判断将有助于解决该难题，即基于人

工智能科技公司对海量高质量数据的需求，以及版权人

可能的大模型训练领域潜在许可市场，判断是否对版

权人构成间接市场损害，认定版权人可能存在的间接

损失，从而减轻版权人的直接损害举证负担。

3　结语

随着大模型的技术提升与应用拓展，对于高质量

数据的需求更趋迫切，所带来的版权侵权风险也更为

严峻。在训练数据集获取阶段，通过网络爬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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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对版权资源的利用需要深入审视为机器学习需

要的复制行为在著作权法上的评价，从数据资源合法

性来源、数据副本单一性要求、数据训练唯一性目的等

方面，规避可能存在的版权风险。在训练数据集利用阶

段，生成式人工智能要符合非表达性使用要求。必须

将数据输入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端结合起来，严

控输出端表达的实质性相似可能，以排除潜在版权侵

权风险。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实质性相似判断，需

要拓展至表达要素组合的比对，有力规制针对单一作

者的深度模仿输出。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当前

仍然是训练数据获取与利用合法性的重要出口，需要对

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体系化定位，在个案中逐步形成适

用边界。

在著作权法整体框架下，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版权

资源利用行为，还可以考虑适用法定许可的途径；而对

于更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如果版权人采取了相应的版权

技术措施等，考虑通过版权模块化许可机制[28]或延伸

性集体管理实现授权。尤其是随着数据要素市场的不断

发展完善，大模型训练数据的许可模式与许可机制将更

加灵活，在公开可获取版权内容的基础上，对于版权人

采取技术措施或申明权利保留的内容、经过预处理的

高质量数据等，大模型将通过场内场外交易流通体系，

以模块化的版权许可机制和逐步完善的延伸性集体管

理体系实现更广覆盖，由此形成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重

要补充。随着大模型不断迭代发展，在现有版权规则体

系下，各方将通过产业博弈与司法界权，逐步探索出支

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版权合规体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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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in Large Model Train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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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has intensified global competition in large models, making it a frontline arena for industrial 
advancement. The utilization of massive, high-quality data in training large models poses a seri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hallenges. Based on different 
stages of obtaining and utilizing training data for large model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iered regulatory system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in training data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iated sta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China in legal systems and judicial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During the stage of obtaining training datasets, 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thorough reviews of the legal assessment of replication required for machine 
learning under copyright law. This includes addressing the legitimacy of data sources, the requirement for unique data copies, and the exclusive purpose of data 
training to mitigate potential copyright risks. In the utilization stage of training datasets,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els, compliance with the 
non-expressive use requirement is mandatory. This necessitates integrating input and output processes while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likelihood of substantial 
similarity in outputs to exclud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For non-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els, direct inclusion under fair use may be 
considered to exclude infringement. The fair use doctrine under copyright law remains a critical legal pathway for the legitimacy of train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Accurate and systematic positioning is required, with applicable boundaries gradually establish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Keywords: Large Model;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ining Data; Copyright Compliance; Infringement Risk; Fai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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